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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

D2SX202104120006

D2SX202104120027

D2SX2021041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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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SX202104120041

D2SX202104120039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陈家庄镇大井沟村向柳林方向

500米有一家洗煤厂 (原名叫麟志集团

的洗煤厂)，洗煤厂排放的废渣通过卡

车运到吉家塔村东，污染水源和村民

耕地，希望清理废渣和追究有关人员

的责任。

阳城乡于城村东 400米处的砖厂，

村干部在砖厂旁边的坑里倾倒工业废

渣（60-70亩），并进行复坑，污染环境；

阳城乡于城村东南面 2000 米处的砖

厂，村支书在砖厂旁边的坑里倾倒工

业废渣（40 亩），并进行复坑，污染环

境，导致庄稼不生长；阳城乡于城村西

南方向 2里地的砖厂，村干部在砖厂旁

边的坑里倾倒工业废渣（60-70亩），并

进行复坑，污染环境，村民担心污染地

下水，破坏生态环境。

贺家会乡英雄坪村村北 100米处，

距离居民区不到 500米处，正在建一垃

圾填埋场，场地土地未变更，未经村民

同意并占用村民耕地，破坏林地；该垃

圾填埋场紧挨居民区水源地，担心后

期存在污染。（该填埋场的环评伪造)

车赶乡尧子坡村东面 200米，有一

山西省晋煤太钢能源有限公司噪声扰

民、粉尘污染且污水外排，污染环境。

贺家会乡英雄坪村，有一垃圾填

埋场，环评批复前未采纳村民意见；

2019年 10月 24日环评已批复，2019年

12 月 23 日还在兴县人民政府网站上

公示拟意见，让村民提意见，村民对环

评存在造假质疑；村民对水土保持方

案和施工许可证存在造假质疑。

成家庄镇邓家庄村，有一“东辉邓

家庄煤矿”，矸石厂治理不符合环保要

求，矸石随意倾倒不苫盖紧挨居民区，

拉运车夜间噪声扰民、扬尘污染且气

味呛人。

上栈乡上栈村，村北 500米处梧西

线上有一“晋茂煤焦有限公司”，去年

该企业在建设过程中，村民向环保部

门反映，环保部门已要求企业停止建

设，今年该企业已建成生产，无手续，

晚上生产时烟尘污染。

车赶乡尧子坡村，离村民居住的

地方 200 米处，村东口有一“山西晋煤

太钢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将生产的黑

色废水直接排放至河滩；生产作业过

程中存在粉尘污染现象；将煤矸石煤

渣直接倾倒在厂区 100米处的大坝，未

苫盖。

车赶乡尧子坡村，村东有一“山西

太钢晋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将风井

建设在河道旁，生产的黑色废水直接

排放至河道；生产的废渣废料，直接倾

倒在堤坝，未苫盖；该企业的工程用车

造成道路扬尘，交通不便。

贺家会乡英雄坪村村北 100 米处

有一垃圾填埋场，未经村民同意占用

村民耕地建设，2018年开工，现在基本

完工，紧挨居民区、水源地。担心后期

存在污染。（该填埋场的环评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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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经现场检查，凌志大井沟洗煤有限公司废渣倾倒地吉家塔村东实为山西汾西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双柳煤矿环评批复指定的吉家塔矸石暂储场，该暂储场位于吉家塔村东北

600m处的荒沟内，未发现周边有水源和耕地，无随意倾倒的痕迹。2.柳林县凌志大井沟洗煤

有限公司未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将约 150吨左右的煤矸石倾倒至双柳煤矿吉家塔矸石暂

储场，2021年 4月 12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柳林分局对该公司处以 7.2万元的罚款，并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双柳煤矿已对倾倒至矸石暂储场内的矸石

按照要求进行覆土碾压。

2017年 5月 3日，针对砖厂取土坑倾倒固体废物的问题，汾阳市政府委托山西省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进行鉴定，初步判断场地内固体废物对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未造成明显不良影

响。汾阳市人民政府根据鉴定结果对三个砖厂进行施工复垦，三个砖厂土地复垦新增耕地

面积共 12.99公顷

1.关于占用村民耕地问题。县域西南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符合“边占边批”原则，项

目开工建设后一直未与 3户村民达成补偿协议，未能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等手续，形成事实

上的违法占地问题。原兴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8年 6月 21日对兴县环卫局下达《责令停工通

知书》（兴国土监字〔2018〕第 2号）。兴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0年 6月 1日对项目违法占地问题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兴自然资源罚〔2020〕5号）。2020年 12月 6日，兴县自然资源局向兴

县人民法院提起土地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兴自然资字〔2020〕第 5号），目前兴县人民法院

正在立案审查程序中。兴县环卫局于 2021年 3月 17日缴纳全部罚款 353366元。2.关于水源

防护距离问题。垃圾填埋场与村民原水源点分属不同的汇水单元，项目实施没有破坏村民

饮水水源，也未影响人畜饮水安全。兴县环卫局、原贺家会乡政府已为英雄坪村新建农村饮

水标准的人畜供水井，2019年投入使用。新水源井距离填埋场距离大于 1000米。3.关于涉

嫌环评造假问题。因该项目原环境影响报告书未把敏感保护目标，英雄坪集水井、人蓄饮用

水工程纳入环境影响保护目标，2018 年，原吕梁市环境保护局撤销了原兴县环保局作出的

《关于对兴县县域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兴环发

〔2017〕11号）。兴县兴洁环境服务公司重新编制《兴县县域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兴县生态环境分局按照要求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进行了批

复。环评报告所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且通过专家技术审查，环评公开公示、审批程序

等符合规定要求，不存在环评造假问题。

1.由于值班人员未及时矿井水处理设备发生故障，部分矿井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

河道呈黑色。2.4 月 13 日，吕梁市生态环境监控监测中心临县监测站对该公司厂界东、南、

西、北及噪声敏感点共 6个点位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达标。3.在该公司对场地进行了全面

硬化，并修建了封闭的矸仓、煤仓以及洗车装置等扬尘治理设施，运输车辆进行了苫盖。

1.关于涉嫌环评造假问题。因该项目原环境影响报告书未把敏感保护目标，英雄坪集水

井、人蓄饮用水工程纳入环境影响保护目标，2018年，原吕梁市环境保护局撤销了原兴县环

保局作出的《关于对兴县县域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兴环发〔2017〕11号）。兴县兴洁环境服务公司重新编制《兴县县域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兴县生态环境分局按照要求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书进行了批复。环评报告所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且通过专家技术审查，环评公开公

示、审批程序等符合规定要求，不存在环评造假问题。2.关于水土保持方案的问题。2020年

7月 8日，兴县环卫局向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提交了办理贺家会乡生活垃圾填埋场水土

保持方案的申请，7月 11日，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2020年 8月 13
日，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兴审管审发〔2020〕177号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批复。

3.关于施工许可证的问题。2019年 11月 17日，兴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对该项目核

发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 141123201912170102。

1.群众反映的“矸石厂治理不符合环保要求，矸石随意倾倒不苫盖”的问题。经现场检

查，该公司的煤矸石场部分排洪设施建设不完善，导致部分煤矸石存在流失裸露现象。2.群
众反映的“紧挨居民区，拉运车夜间噪声扰民、扬尘污染且气味呛人”的问题。经现场检查，

运输道路为邓家庄村至成家庄镇有宽约 8M的沥青公路，拉运车辆夜间运输存在产生道路扬

尘的行为；2021年 4月 13日晚，委托监测单位对该公司厂界夜间噪声进行监测，厂界噪声达

到标准要求。3.2016年有 4户居民紧挨煤矸石场新建住房，属于违章建筑。目前，柳林县自

然资源局已立案调查。

1.该公司 180万吨/年焦化项目 2#焦炉已建成处于焖炉保温状态，1#焦炉主体工程已完

工。备煤系统、装煤推焦地面除尘站、烟气尾部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化产回收装置、VOCs收

集处理系统、生化处理站已完成建设。熄焦水处理设施正在建设中；干熄焦及其配套的除尘

系统土建主体完工。2.针对该公司 180万吨/年焦化未批先建项目的违法行为，吕梁市生态环

境局孝义分局累计对该公司罚款 2996.7085万元。针对违反“三同时”行为，吕梁市生态环境

局孝义分局对该公司罚款 78万元。

1.由于值班人员未及时矿井水处理设备发生故障，部分矿井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

河道呈黑色。2.该公司对场地进行了全面硬化，并修建了封闭的矸仓、煤仓以及洗车装置等

扬尘治理设施，运输车辆进行了苫盖。

1.群众反映的一号风井场地位于临县车赶乡尧子坡村，由于值班人员未及时矿井水处理

设备发生故障，部分矿井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河道呈黑色。2.4月 13日，吕梁市生态环

境监控监测中心临县监测站对该公司厂界东、南、西、北及噪声敏感点共 6个点位进行了监

测，监测结果达标。3.在该公司对场地进行了全面硬化，并修建了封闭的矸仓、煤仓以及洗车

装置等扬尘治理设施，运输车辆进行了苫盖。

1.关于水源防护距离问题。垃圾填埋场与村民原水源点分属不同的汇水单元，项目实施

没有破坏村民饮水水源，也未影响人畜饮水安全。兴县环卫局、原贺家会乡政府已为英雄坪

村新建农村饮水标准的人畜供水井，2019年投入使用。新水源井距离填埋场距离大于 1000
米。2.关于涉嫌环评造假问题。因该项目原环境影响报告书未把敏感保护目标，英雄坪集水

井、人蓄饮用水工程纳入环境影响保护目标，2018年，原吕梁市环境保护局撤销了原兴县环

保局作出的《关于对兴县县域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兴环发〔2017〕11号）。兴县兴洁环境服务公司重新编制《兴县县域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兴县生态环境分局按照要求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书进行了批复。环评报告所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且通过专家技术审查，环评公开公

示、审批程序等符合规定要求，不存在环评造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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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柳林分局进一步加强对该公司煤

矸石场的监督管理，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按照环

评要求进行处置。

汾阳市人民政府按照“党政同责”要求，切实扛起生

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压实各级责任，层层抓落实。对

损害生态环境，生态环境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监管

不严格、造成严重的，将真追责、严追责，终身追责。

1.兴县党委、政府对县域西南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项目违法占地问题依据《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依法

处理，在未全部达成征地补偿、未办理土地审批手续前，

保持停工停建状态。2.兴县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县域

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设项目信访调处工作力

度，积极面对村民合法合理诉求。

1.针对该公司矿井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的情况，4月

14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临县分局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该公司立即按照要求整改，同

日又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拟处罚人民币

46万元整；同时移交公安机关对其进行立案，相关移送公

安机关手续正在办理中。2.4月 13日，该公司采取了应急

措施，停止了矿井水排污行为。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临县分

局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企业稳定达标。

兴县党委、政府对县域西南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

目违法占地依据《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依法处理，

在未全部达成征地补偿、未办理土地审批手续前，保持停

工停建状态。

1.针对矸石厂治理不符合环保要求，存在流失裸露

现象的问题，2021 年 4 月 13 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柳林

分局依法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责令该公司限期于 2021年 6月 12日前，按照环评要求完

善建设排洪设施；2021 年 4 月 14 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

柳林分局依法对该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

知书》，拟处 10万元的罚款。2.2021年 4月 13日，该公司

制定了整改方案，并按照整改方案开始对煤矸石场进行

全面整治。同时，对运输道路增加洒水频次，减少道路扬

尘污染。3.柳林县人民政府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该

企业的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加强环保

设施的日常管理，确保环保设施稳定运行。

针对群众反映的烟尘污染的问题，孝义市环境监测

站于 4月 17日晚对该公司无组织废气进行了监测。同时

责令该公司立即联系第三方对有组织废气进行监测。无

组织和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随后上报。

1.针对该公司矿井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的情况，4月

14 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临县分局对该公司下达了《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该公司立即按照要求整

改，同日又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拟处罚

人民币 46 万元整；同时移交公安机关对其进行立案，相

关移送公安机关手续正在办理中。2.4 月 13 日，该公司

采取了应急措施，停止了矿井水排污行为。吕梁市生态

环境局临县分局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企业稳

定达标。

1.针对该公司矿井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的情况，4月

14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临县分局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该公司立即按照要求整改，同

日又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拟处罚人民币

46万元整；同时移交公安机关对其进行立案，相关移送公

安机关手续正在办理中。2.4月 13日，该公司采取了应急

措施，停止了矿井水排污行为。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临县分

局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企业稳定达标。

1.兴县党委、政府对县域西南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项目违法占地问题依据《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依法

处理，在未全部达成征地补偿、未办理土地审批手续前，

保持停工停建状态。2.兴县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县域

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设项目信访调处工作力

度，积极面对村民合法合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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